
 
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 

 
 

《土地審裁處條例》（第 1 7 章）及  
《土地審裁處規則》（第 1 7 A 章）的檢討  

 
 
 
目的  
 
  本文旨在向委員滙報以下事項  —  
 

(a) 司法機構政務處就《土地審裁處條例》（第 1 7
章）及《土地審裁處規則》（第 1 7 A 章）的檢討

（下稱“檢討”）諮詢兩個法律專業團體的結果；

及  
 
(b) 就落實檢討所提出的建議而展開的法例修訂工作的

未來路向。  
 
 
背景  
 
2. 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（“事務委員會”）曾在

2 0 0 5 年 4 月 2 5 日的會議席上，討論司法機構政務處所提交

有關檢討工作的文件（立法會 CB(2)1320/04-05(02)號文件）。

各委員得悉司法機構政務處會就檢討諮詢兩個法律專業團

體，並要求我們將諮詢的結果向事務委員會滙報。 
 
 
現階段情況  
 
3.  司法機構已就有關檢討及為落實某些建議而擬對

《土地審裁處規則》作出的草擬修訂規則，諮詢兩個法律專

業團體。有關諮詢現已完成。  
 
 

立法會CB(2)430/06-07(02)號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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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律師會的意見  
 
4.  香港律師會已表示同意各項因應檢討而提出的簡化

收回處所管有程序的建議。對於草擬修訂規則，律師會並無

任何意見。  
 
 
香港大律師公會的意見  
 
5.  大律師公會就檢討中的若干建議提出了一些意見，

而司法機構亦已就這些意見作出回應。有關這方面的往來公

函已抄送予事務委員會。現將大律師公會提出的事項，以及

我們對各事項的回應概述如下。 
 
 
反對通知書（《土地審裁處規則》第 6 9 條）  
 
6.  大律師公會對就欠交租金申索而提交及送達反對通

知書的期限從 1 4 天縮減至 7 天的建議，提出疑問並擔心這

個安排可能會對這類案件造成不公。  
 
7.  司法機構已回應如下  —  
 

(a) 根據第 69(2) 條規則，提交反對通知書的 7 天期限

只是適用於以某幾種理由而提出的終止租賃的案

件，而不適用於欠交租金的案件，這樣可能使答辯

人感到混亂；  
 
(b) 由於大多數欠交租金案件都是簡單和容易處理的，

所以這類案件的提交反對通知書期限應與第 69(2) 
條規則所述的其他收回管有的申索一致，以避免混

亂；  
 

(c) 土地審裁處有權延長提交反對通知書的期限，以確

保訴訟各方獲得公平的對待；及  
 

(d) 只要法庭仍未就一方欠缺行動而登錄判決，逾期提

交的反對通知書仍可被接納。  
 



 -  3  -

8.  我們同意大律師公會就有關監察日後實際運作情況

的建議。在修訂規則生效後的第一年，土地審裁處會統

計  (i) 答 辯 人 請 求 延 長 提 交 反 對 通 知 書 期 限 的 申 請 數

目； (ii) 這類申請獲批准的數目；  (iii) 審裁處主動延長期限的

次數；及  (iv) 申請被駁回的數目。我們會向事務委員會提交

有關統計數字，以供參閱。  
 
 
非正審程序（《土地審裁處規則》第 4 條） 
 
9.  大律師公會對刪除第 4(3) – (5) 條規則的建議表示關

注，因為這些規則對土地審裁處訴訟程序的各方當事人訂下

了若干權利和責任。大律師公會尤其關注刪除第 4(5) 條規則

的建議，因為認為該規則賦予非訴訟一方可就非正審申請獲

得聆聽的權利。他們擔心一旦刪除這些規則，有關各方便須

從另一套規則，即《高等法院規則》（第 4 A 章），查找有

關他們的權利和責任的規定，這可能會對沒有律師代表的訴

訟人構成問題。  
 
10.  司法機構已回應如下  —   
 

(a) 第 6 條規則已規定有關各方有權獲送達文件，包括

用作非正審申請的文件，而第 4(3) 條規則只是施加

規定，訂明必須提交證明書證明已依據第 6 條規則

送達有關文件。從土地審裁處的運作實況看來，司

法機構認為並無必要保留第 4(3) 條規則來確保第 6
條規則的送達要求會獲得遵從；  

 
(b) 在建議刪除第 4(4) 條規則時，我們已參考原訟法庭

和區域法院的做法。原訟法庭和區域法院的非正審

申請均在傳票送達 2 整天後便可獲得處理。第

4(4) 條規則刪除後，第 4 條規則會予以修訂，以引

入《高等法院規則》第 3 2 號命令第 3 (1)條規則 1 ，
從而規定除申請縮短期限的傳票外，非正審的申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3. 傳票的送達 (第 3 2 號命令第 3 條規則 )  
 只要求延展或縮短任何期限的傳票，可在傳票所指明的聆訊日期前一天送

達，但除前文所述外，以及除非法庭另有命令或本規則的任何規則另有規

定，任何傳票必須在其所指明的聆訊日期前 2 整天或之前送達其他每一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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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在有關申請的聆訊日期前 2 整天之前送達其他各

方。  
 
(c) 建議刪除第  4(5) 條規則，並不表示土地審裁處不會

給予任何一方獲得聆聽的機會。事實上，獲得聆聽

機會是自然公正的基本原則，這項權利亦受到《基

本法》和《香港人權法案》的保障。雖然第 4(5) 條
規則賦予有關申請的“任何一方”獲得聆聽的機

會，但是希望介入的非訴訟方無論如何也須根據

《高等法院規則》第 1 5 號命令第 6 條規則先申請

成為訴訟的一方，方可獲得聆聽。不過，司法機構

考慮了大律師公會的意見後，已決定保留《土地審

裁處規則》第 4(5) 條。 
 
 
收回管有申索的類別（《土地審裁處條例》第 8 條）  
 
11.  大律師公會質疑對《土地審裁處條例》第 8條的修

訂建議是否擬賦予土地審裁處獨有司法管轄權，使其得以處

理所有類別的管有權申索案，不論提出申索的理由為何。  
 
12.  司法機構已經解釋，第8條的修訂建議旨在賦予土

地審裁處對所有類別的管有權申索案全面但非獨有的管轄

權。這項建議是要擴闊土地審裁處現有的司法管轄權。現時

土地審裁處只可處理包括藉遷出通知終止租賃，藉違反租賃

（包括不繳付租金）沒收租賃權，以及藉過渡性終止通知書

終止租賃等普通法申索案。  
 
 
損害賠償的判給（《土地審裁處條例》第 8 條）  
 
13.  大律師公會質疑是否有需要修訂《土地審裁處條

例》第 8條以賦予審裁處司法管轄權，讓其不論是否判給租

金及中間收益，也可判給損害賠償。大律師公會認為現有的

第8(9) 條已賦予土地審裁處判給損害賠償的權力。  
 
14.  司法機構指出，現時有業主就租客悔約，要求審裁

處作出收回管有的命令和相應的損害賠償，這種申索日趨普

遍，很多時是要求沒收租賃權的申索的交替選擇，但《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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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裁處條例》第 8 ( 9 )條的適用範圍不足以涵蓋這種情況。土

地審裁處必須獲賦予新增的權力，以作出相應損害賠償命

令，才可處理以此交替理由來提出的申索。因此，司法機構

建議修訂第8 ( 8 )條，明確賦予土地審裁處處理以上述新增理

由來提出的申索，並作出相應命令的權力。這項修訂建議並

非試圖使土地審裁處有權就可能不屬其司法管轄權範圍的案

件類別，判給損害賠償。  
 
 
審裁處的司法管轄權（《土地審裁處條例》第1 0條）  
 
15.  檢討建議《土地審裁處條例》第1 0條應予以修訂，

以清楚述明土地審裁處在一般情況下，在有關常規及程序的

事項上擁有和原訟法庭一樣的權力和司法管轄權。大律師公

會  (i) 問及修訂建議是否賦予土地審裁處批出強制令 /禁制令

的權力，這是考慮到區域法院在行使其司法管轄權時，一般

都沒有批出授予強制令 /禁制令的權力；及  (ii) 憂慮若按建議

刪除第10(1) 條項下的特定事項，可能對無律師代表的訴訟人

在理解土地審裁處的程序法上構成困難。  
 
16.  司法機構已經澄清  —  
 

(a) 土地審裁處現時也有批出強制令 /禁制令的權力。

這項權力經常在建築物管理方面的阻塞公用地方案

件行使。  
 
(b) 有關建議並非將第 10(1) 條全部刪除，只是擬刪除

其中第  (a) 至 (i) 段，因為有關段落似乎可能規限土

地審裁處的權力，使它只能在這些特定事項上採用

高等法院的常規和程序。建議刪除有關段落旨在明

確表示土地審裁處在一般情況下都可靈活採用高等

法院的常規和程序。  
 
17.  在明瞭司法機構的立場後，以及經我們就上述事項

作出進一步澄清及闡釋後，大律師公會對有關修訂建議表示

同意或再無其他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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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路向  
 
18.  如各委員無進一步意見，我們會向立法會提交落實

檢討建議所需的修訂規則，以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。   
 
19.  至於對《土地審裁處條例》的修訂建議，我們現正

與政府當局磋商，以便在適當時間將必需的修訂建議提交立

法會。  
 
 
 
 
 
 
司法機構政務處  
2006 年 11 月  


